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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海南省燃料电池汽车等技术示范应用项目
第二批（2025—2026 年）奖励方案

为落实《海南省 2023—2025 年鼓励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若

干措施》关于支持燃料电池汽车等新技术示范应用的要求，丰富

我省燃料电池汽车、甲醇汽车、智能网联汽车等应用场景，带动

汽车产业协同发展，组织做好 2025—2026 年度示范应用项目奖

励申报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安排

本批次奖励设立“车辆推广”和“补能基础设施保障”两个

支持方向，申报单位需以联合体形式申报上述两个方向，单个项

目的奖励金额上限为 2000 万元，支持的项目总数不超过 4 个。

示范应用项目起止时间为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9 月

30 日，下文提到的示范期均指该时间段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主体要求

项目申报须以企业联合体形式进行，联合体应明确牵头单

位，并由牵头单位统一负责申报事宜。其中，燃料电池联合体由

燃料电池汽车车辆生产制造企业（整车、专用车或特种车等）、

燃料电池系统企业、车辆运营企业、氢气供应企业、加氢站运营

企业等组成；甲醇汽车联合体由具备甲醇汽车生产能力的制造企

业、车辆运营企业、甲醇加注站运营企业等组成。需满足以下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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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：

1.具有产业示范带动效益。联合体在示范期内应明确拟在海

南开展新能源整车或专用车生产、关键零部件生产、售后服务体

系建设、测试体系建设、出口贸易等不少于两项产业布局，设立

相关主体重点推进，并同意将相关业务实际开展作为申请验收的

前置条件。

2.组织方式明确。联合体内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书，明确牵头

企业、项目管理机制、各组成企业权责、具体任务分工和计划等。

3.各组成企业申报时未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

营异常名录、信用中国网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无欠缴税款，近三

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。

4.牵头企业和车辆运营企业（可为同一企业）应为具有独立

法人资格的企业，且在海南省实际经营。

5.同一联合体每批次只能申报一个项目。同一法人名下只能

一家企业作为牵头企业申报项目。

6.燃料电池汽车及甲醇汽车示范项目联合体需分别明确具

体投运的加氢站及甲醇加注站。

7.对于已入围第一批示范项目但实际未实施的牵头企业，原

则上不允许申报。

8.申报通知中明确的其他条件。

（二）车辆类别及要求

车辆类别包括燃料电池汽车、燃料电池叉车、甲醇增程汽车

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四种类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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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燃料电池汽车：项目投放的车辆应为工业和信息化部《道

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中产品，燃料电池系统功率不

低于 80kW。同时，须将车辆信息、车辆实时监测数据等接入海

南省新能源汽车监管平台，车辆为在海南省内购买且注册登记的

新车车辆，车辆使用性质为营运，且奖励资金发放前未发生过户

行为（即未办理车辆转让登记手续）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票

日期和机动车行驶证注册日期均在示范期内。

2.燃料电池叉车：项目投放的燃料电池系统功率不低于

10kW，在海南省内购买的新叉车，销售发票开票日期在示范期内，

并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，取得《使用登

记证》。

3.甲醇增程汽车：项目投放的车辆应为工业和信息化部《道

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中产品，须将车辆信息、实时

监测数据等接入海南省新能源汽车监管平台，车辆为在海南省内

购买且注册登记的新车车辆，车辆使用性质为营运，且奖励资金

发放前未发生过户行为（即未办理车辆转让登记手续），机动车

销售统一发票开票日期与机动车行驶证注册日期均须在示范期

内。

4.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：支持在港口、矿山等封闭场景货物

运输领域开展智能网联新能源中重型货车示范应用，探索商业可

持续模式。车辆应具备《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(GB/T40429-2021)》

标准中规定的 3 级及以上驾驶自动化功能，按照海南省智能汽车

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相关管理办法要求取得相应道路测试许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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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接入指定的监测平台。车辆为在海南省内购买的新车车辆，销

售发票开票日期在示范期内。

（三）应用场景及相关示范要求

1.燃料电池汽车及甲醇汽车示范项目，可选择单一应用场景

实施。若选择两个及以上应用场景，车辆投放总量须满足所涉场

景中最高单项车辆数量要求。例如，重型货车与轻中型货车相结

合的燃料电池汽车示范项目，合计投放车辆应不低于 35 辆。

2.鼓励燃料电池叉车、智能网联汽车示范项目与燃料电池汽

车或甲醇汽车示范项目联合申报。

不同类别车辆的应用场景、规模要求、验收要求、基础设施

建设情况如下表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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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车辆

类别
项目类型 场景内容

车辆规

模要求
验收要求

基础设施

要求

1

燃料电

池汽车

重型货车

示范应用

城建工程运输、

矿区和水泥厂

产品运输、港口

码头集疏运、市

政环卫、岛内跨

区域干线运输

等

≥20辆

在海南省

实现单车

核算里程

均不低于

20000 公

里

在示范期

内新投用

至少 1 座

加氢站

（含撬装

式加氢

站）

2

轻中型货

车示范应

用

城市、城际物流

配送等
≥35辆

3
大型客车

示范应用

城市公交、城际

接驳、城际旅游

客运等

≥20辆

4
中型客车

示范项目

城市公共交通、

景区与旅游交

通、城际短途与

城郊快线等

≥35辆

5
乘用车示

范应用

会展会务接驳、

旅游租赁、B端

租赁、巡游出租

与网约车运营、

公共场所客运

接驳、城际客运

等

≥30辆

6
燃料电

池叉车

叉车示范

项目

港口码头及仓

库、冷链物流中

心、物流园区、

机场货站和航

空物流园、厂

区、快递/商贸

仓储和卖场配

送中心等

≥10辆

单车在海

南省用氢

核算达到

100 公斤

/

7
甲醇增

程汽车

中大型客

车示范应

用

城市公交、城际

接驳、城际旅游

客运等

≥50辆

在海南省

实现单车

核算里程

在示范期

内新投用

2座甲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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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车辆

类别
项目类型 场景内容

车辆规

模要求
验收要求

基础设施

要求

均不低于

20000公里

加注站

（不含撬

装站）

8

中重型货

车示范项

目

城建工程运输、

矿区和水泥厂

产品运输、港口

码头集疏运、市

政环卫、岛内跨

区域干线运输

等

≥80辆

9
轻型货车

示范项目

城市、城际物流

配送等

≥150

辆

10

智能网

联新能

源汽车

中重型货

车示范项

目

港口、矿山等封

闭场景货物运输
≥30辆

完成海南

省智能汽

车测试示

范管理办

法要求的

自动驾驶

功能检测

项目并实

质运行

三、奖励支持方式

为加快建立燃料电池汽车和甲醇汽车等示范应用场景，按照

单个示范应用项目投放车辆的运营情况及带动的基础设施建设

情况，分别给予“车辆推广奖励”及“补能基础设施保障奖励”。

（一）车辆推广奖励

燃料电池汽车、甲醇增程汽车车辆推广奖励总金额不超过

1200 万元；

燃料电池叉车车辆推广奖励总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；

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车辆推广奖励总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。

不同类别车辆奖励标准见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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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类别 车辆类型 系统功率
车辆推广奖励标准

（万元/辆）

燃料电池汽车

乘用车 P≥80kW 35

中型客车 P≥80kW 30

大型客车
80kW≤P<110kW 42

P≥110kW 50

轻型货车 P≥80kW 30

中型货车 P≥80kW 30

重型货车
80kW≤P<110kW 55

P≥110kW 60

燃料电池叉车 叉车 P≥10kW 10

甲醇增程汽车

轻型货车 — 2

中大型客车 — 4

中重型货车 — 6

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中重型货车 — 10

注：项目投放车辆不重复享受《海南省 2023—2025 年鼓励

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若干措施》中的其他相关补贴。

（二）补能基础设施保障

加氢站建设补贴。在示范期内新建且投入运营的加氢站（包

含撬装站），按建设实际投资（不含土地成本）的 30%给予建设

补贴，单站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。已建成场站在示范期

内获得运营许可资质实现对外运营的，按建设实际投资（不含土

地成本）的 15%给予建设补贴，单站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150 万

元。

加氢站运营补贴。对参与联合体且枪口价不超过 35 元/kg

的加氢站，以氢气运输距离和实际加注量为准给予加氢站运营奖

励，运氢距离不超过 100 公里的场站，按照 15 元/kg 给予补贴；

运氢距离超过 100 公里的场站，按照 25 元/kg 给予奖励；对制

加氢一体站，按照 15 元/kg 给予奖励。补贴以 2025 年 10 月 1

日至提交验收日期内符合枪口价要求的累计加氢量进行核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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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醇加注站建设补贴。在示范期内新建且投入运营的甲醇加

注站，按建设实际投资（不含土地成本）的 30%给予补贴，单站

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。


